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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軍軍銜制度簡介 

作者簡介： 

洪惠菁少校，女性專業軍官班第九期，曾任

兵工督導官、管制官、後勤官，現職為步校

特業組教官。 

提要： 

一、共軍於一九五五年起即正式實施軍銜制，文化大革命期

間曾取消，一九八八年又制訂通過了新的軍銜制度。 

 

二、共軍所謂的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，就是從軍委主席至

排職軍官之每一職務等級，從編制上所規定的軍銜等級。 

 

三、共軍的人事作法不會對國軍產生直接的危害，但對於其

規定和執行上可能產生的優點和缺點，卻可作為我軍建軍備

戰的參考。 

  



ISSN2221-8319 

 第 24頁，共 149頁 

壹、前言 

軍銜就是等級，表示一系統中人員等級的稱號。共軍《現

代漢語辭典》中對軍銜的解釋是「區別軍人等級的稱號」。

而於《關於中國共軍軍官服役條例的說明》中稱軍官軍銜「是

國家規定軍官在軍隊中的地位、職責和權力，是國家給予軍

官的榮譽」。由此可知，共軍所謂的「軍銜」即是我軍所稱

的「軍階」。共軍所謂的「軍銜」，是軍人等級、地位、稱

號、標誌、榮譽的集合稱謂。軍銜等級是按軍人的職務和由

此而產生的責任、權力以及軍人的資歷、貢獻等等的差異而

作出的區別。它由軍銜符號標識軍官在軍隊中居於哪個層次，

應委以何種權力，負有什麼責任，從而明確指揮關係。故作

者試就共軍軍銜制度，探討其優缺點，作為國軍未來發展之

參考。 

貳、共軍軍銜制度沿革 

共軍軍銜制度發展自1950 年起迄今可概略區分九個階

段，各階段重要發展沿革如下： 

一、第一階段： 

共軍於1950 年九月總幹部管理部成立時就設置了

「軍銜獎勵處」，著手研究其軍銜制的問題，於1955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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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行軍銜制。共軍軍官軍銜制的有關內容列載於《中國

共軍軍官服役條例》中，於1955年2 月經共軍第一屆全

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後頒布實施；士官兵軍銜內容則依據

共軍國防部、總政治部下達之「關於軍士和兵評定軍銜

的指示」而規定。1955 年至1965 年所實施的軍銜制規

定如下︰ 

(一)軍官軍銜設四等十四級︰元帥︰中華人民共和

國大元帥（實際未曾授予）、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。 

(二)將官︰大將、上將、中將、少將。 

(三)校官︰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。 

(四)尉官︰大尉、上尉、中尉、少尉（如圖一）。 

圖一：共軍55 式軍官軍銜肩章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(五)士官兵軍銜方面設置二等五級，區分為︰軍士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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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士、中士、下士。兵︰上等兵、列兵（如圖二）。 

圖二：共軍55 式士兵軍銜領章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二、第二階段： 

1965 年由於文化大革命左傾思想的影響，將共軍的

軍銜制視為資產階級的象徵，因而在1965 年第二屆全國

人大常委會通過了《關於取消中國共軍軍銜制度的決定》，

將軍銜制完全廢止。當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後，1979 年

共軍發動懲越戰爭，作戰期間，紅領章、紅帽徽的單一

標誌，無法明確地區分軍人的等級，對指揮帶來很大的

困擾，造成某種程度的混亂狀態，因此1980 年便有提出

恢復軍銜制的議案。 

三、第三階段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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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980 年經過數年之討論與醞釀，將軍銜制自軍官

服役條例中獨立出來，配合軍官服役條例、文職幹部條

例、預備役軍官條例及士兵服役條例等共同實施，重新

建構其建軍發展。其中軍官軍銜部分為三等十一級，共

包括︰ 

(一)將官︰一級上將、上將、中將、少將。 

(二)校官︰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。 

(三)尉官︰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。 

(四)士官兵軍銜方面設三等七級︰兵：列兵、上等兵；

軍士：下士、中士、上士；士官：專業軍士和軍士長。 

四、第四階段： 

1988 年7 月10 日，共軍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次

會議通過了《中國共軍軍官軍銜條例》，正式施行了其

所謂的「新軍銜制」（軍官、士兵軍銜如圖三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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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三：共軍88 式軍官、士兵軍銜肩章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五、第五階段： 

1994 年5 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了關

於修改《中國共軍軍官軍銜條例》的決定。修改後的軍

銜條例設3 等10 級，將官：上將、中將、少將；校官：

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；尉官：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。

海軍、空軍軍官在軍銜前分別冠以「海軍」、「空軍」。

專業技術軍官，在軍銜前冠以「專業技術」。1995 年9

月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預備役軍官

法》規定，預備役軍官軍銜設三等八級：少將；大校、

上校、中校、少校；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。 

六、第六階段： 

1998 年12 月公佈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》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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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務兵服役時間為2 年，並且不再超期服役。 

七、第七階段： 

根據兵役法，自1999 年後，士兵軍銜等級和專業軍

士、軍士長的稱謂自行取消。士官軍銜實行三等六級，

即：士官軍銜分為高級士官(六級、五級士官)、中級士

官(四級、三級士官)、初級士官(二級、一級士官)，如

圖四。 

圖四：共軍1999 年士兵軍銜肩章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八、第八階段： 

2007 年，共軍為迎接建軍80 歲生日，全面換上了新

式軍服，除了在顔色、質料方面的變化外，新式軍服也

設計出新軍銜肩章（如圖五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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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五：共軍07 式軍官軍銜肩章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九、第九階段： 

2009 年，中央軍委頒發「深化士官制度改革方案」，

將士官軍銜由現行六個銜級調整為七個銜級，初級士官

軍銜稱謂為下士、中士，中級為上士、四級軍士長，高

級士官為三級軍士長、二級軍士長、一級軍士長（如圖

六）。唯武警士官仍列六級：一至四級士官、上士、中

士、下士等；至此，共軍所有軍銜制度拍版定案。 

圖六：共軍09 式士官軍銜肩章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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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共軍軍官軍銜制 

一、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 

共軍所謂的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，就是從軍委主席

至排職軍官之每一職務等級，從編制上所規定的軍銜等

級。共軍軍事、政治、後勤軍官職務由高級到初級分為

十五個等級。專業技術軍官的專業技術職務分為三個等

級，如表一。 

表一：共軍職務等級編制軍銜及基準軍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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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共軍實行新的軍銜制度後，軍官軍銜條例規定的職務

等級編制軍銜，正團職（副旅職）以下軍官一職兩銜14，

大軍區級正職至副師職（正旅職）一職三銜。軍官職務

等級編制軍銜規定之一職兩銜或三銜，乃使職務相同而

貢獻不同，職務不同而貢獻相同的軍官獲得相同的發展

機遇。 

對於專業技術軍官編制軍銜的設置，由於共軍已開始

實行文職幹部制度（如圖七），高層次的專業技術軍官，

多數已改文職，故不再授銜；不改文職的，一般都是擔

任行政領導職務的，他們可以按照軍事、政治、後勤軍

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授銜。沒有擔任行政領導職務的，

多是編配在軍以下單位，只相當於師職以下軍官。因此，

按照軍事、政治、後勤軍官的評銜標準，專業技術軍官

最高編制軍銜只設到中將。 



ISSN2221-8319 

 第 33頁，共 149頁 

圖七：07 式文職幹部軍銜肩章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共軍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區分為基準軍銜和輔助

軍銜。依照《中國共軍軍官軍銜條例》在軍官職務等級

編制軍銜中規定了各個職務等級的基準軍銜（職務等級

編制標準）。如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基準軍銜為上將，

大軍區級正職為中將，正師職為大校，正連職為上尉等。

「基準軍銜」是指某一職務中的多數軍官應授予的軍銜。

「輔助軍銜」則是基準軍銜的次一階編制，以利於新老

軍官的合作和交替。專業技術軍官的職務等級編制軍銜

中只設有與正式軍銜的對照標準，而沒有設基準軍銜。

專業技術軍官的專業技術職務分高級、中級、初級，高

級職務的技術等級又分為一至九級，中級分為六至十一

級，初級分為九至十五級。 

二、軍官軍銜的首次授予和晉級 

(一)軍官軍銜首次授予的依據 



ISSN2221-8319 

 第 34頁，共 149頁 

依共軍規定︰「授予軍官軍銜以軍官所任職務、

德才表現、工作實績、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和在軍隊中

服役的經歷為依據。」共軍中央軍委同時制定了《評

定授予現役軍官軍銜的標準》，作為評定授予軍官軍

銜的統一尺度。 

(二)初任軍官職務者首次授予軍官軍銜的規定 

共軍初任軍官職務的人員依照下列規定首次授予

軍官軍銜︰ 

1.軍隊中等專業學校畢業的，授予少尉軍銜；大

學專科畢業的，授予少尉或中尉軍銜。 

2.大學本科畢業的，授予中尉或少尉軍銜。 

3.獲得碩士學位的，授予上尉或中尉軍銜。 

4.研究生班畢業，未獲得碩士學位的，授予中尉

軍銜；獲得博士學位的，授予少校或上尉軍銜。 

5.戰時士兵被任命為軍官職務的，按照軍官職務

等級編制軍銜，授予相應的軍銜。 

三、共軍軍官軍銜晉級特點 

共軍軍官軍銜的晉級，是在首次授予軍官軍銜之後，

按照規定的年限和條件晉升為高一級軍銜的制度。每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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級軍銜的晉升都有法定的年限和條件。共軍軍銜晉級有

以下幾個特點︰ 

(一)明確區分平時和戰時的軍官軍銜晉級： 

在平時，軍官主要通過教育訓練或軍事演習來學

習，其職務和軍銜應按相應年限逐級晉升。在戰爭時，

軍官職務和軍銜的晉升須作調整，因而規定︰「戰時

軍官軍銜晉級的期限可以縮短，具體辦法由中央軍事

委員會根據戰時情況規定。」 

(二)明確區分校、尉官和將官的軍銜晉級方式： 

上校以下軍銜按照軍官職務等級編制軍銜和規定

年限逐級晉升軍銜等級。德才表現較好和工作實績比

較突出，是兩個前提條件；職務等級編制軍銜和銜齡

（我軍稱停年）兩個明確而又相互制衡的條件︰只有

在職務編制軍銜的範圍內，達到規定的銜齡，才可以

晉升上一級軍銜，如果軍官的軍銜等級已是所任職務

的最高編制軍銜，雖已達到或超過規定的晉級銜齡，

只要未晉升職務，也不能晉升軍銜。大校以上軍銜晉

級為擇優晉升。共軍規定了和平時期的將官定額，晉

升為將官，必須缺一晉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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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確定上校以下軍官軍銜晉級的期限： 

共軍把軍官軍銜晉級的最低期限一般確定為四年，

只有少尉晉升中尉為三年。 

肆、士官、士兵軍銜制 

共軍士官兵軍銜制始於1978 年，當時統稱為志願兵，

1988 年實施軍銜制後，共軍公佈《中華人民解放軍現役士

兵服役條例》，明確規定從義務兵選改的志願兵為專業軍士

（專業職為軍士長）為其「士官」職稱定名。2009 年共軍

為推進士官隊伍的發展，中央軍委向全軍和武警部隊頒發

《深化士官制度改革方案》，特點分析如下： 

一、士官軍銜等級設置和編制軍銜，等級分為: 

(一)高級士官:三級、二級、一級軍士長。 

(二)中級士官:上士、四級軍士長。 

(三)初級士官:下士、中士。 

共軍士官軍銜及授與資格如表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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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：共軍士官軍銜及授與資格表 

 

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

共軍對士官的服役年限和年齡作了明確規定︰「義務

兵服現役期滿未被選取為士官的，以及士官服現役滿本

期規定年限未被批準進入下一期繼續服現役的和符合退

休條件的，一律退出現役。」 

二、士官的特殊來源 

共軍士官除從服現役期滿的義務兵中選取，也可從非

軍事部門具有專業技能的公民中招收。2003 年，共軍首

次從一般公民中招收士官，這是共軍士官制度的重大改

革。從公民中招收士官，旨在提高士官隊伍的整體素質，

以適應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。凡經過中、高等職業技術

學校(院)培訓合格的具有相應專業的男性公民，政治合

格，身體健康，年齡不超過28 歲(特殊專業需要或具有

技師、高級技師職業資格證書的，年齡可放寬至30 歲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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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可報名。 

三、士兵軍銜的授予和晉升 

共軍士兵軍銜區分上等兵、列兵，服現役第一年的士

兵授予列兵。現役第二年晉升為上等兵。軍銜的授予和

晉升說明如下： 

(一)士兵軍銜授予和晉升︰ 

士兵晉升職務，其軍銜等級低於職務編制軍銜，

可以提前晉升至其所任職務最低編制軍銜。如服役第

三年的上等兵，按常規應晉升為下士，但如果他被任

命為班長或相當於班長的職務，就可以越過下士軍銜

等級，直接被授予中士軍銜。凡同年齡入伍的士兵，

他們的職務不同，所授銜級也不同。 

(二)士兵軍銜晉升的方式和年限︰ 

士兵軍銜的晉升採取自然晉升和擇優選升兩種方

式。義務兵役制士兵基本上按編制軍銜和服役年限逐

級晉升，大部分士兵可以一年晉一銜。解放軍義務兵

軍士最高服役年限為五年。從義務兵軍士晉升為士官，

採取擇優選升的辦法，根據工作需要和編制員額，缺

一選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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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共軍軍銜制度之特點 

作者試將共軍現行的法令規定，找出其制度的特點，最

後探討其制度之優缺點。 

一、軍銜階級設置： 

(一)階級之設置（如表三）： 

表三：共軍階級設置表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(二)職務等級編制軍銜之設置 

明確訂定各階層職務的編制軍銜，以基準軍銜及

輔助軍銜作為調整。例如：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：上

將至中將，基準軍銜為上將，餘參照前表一。 

(三)服役最大年限： 

共軍服役年齡由其擔任之職務階層來決定，並非

由其階級而決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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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四：共軍服役年限表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(四)軍官軍銜之晉級： 

共軍軍銜的晉級採取「自然晉升」和「擇優選升」

兩種方式，上校（含）以下軍官為自然晉升，另訂有

各階級晉級的期限（如表五）： 

表五：共軍軍銜與等級晉升期限 

 
資料來源：作者彙整 

二、共軍軍銜制特點分析 

共軍由於人事的相關措施乃因應其特殊的環境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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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的供需，且一項規定可能同時具備了優點與缺點，作

者乃針對其法令的不同點，來檢討其優缺點與可能發生

之問題。 

(一)職務等級編制軍銜與最少服役年限(齡)之關

係： 

共軍以編制軍銜來規範服役的最少年限，除排級

確定為三十歲、初級專業軍官為八年外，最少服役年

限會隨著職務編階而變動，使最少服役年限的計算變

得複雜而難以預期。 

(二)對共軍之解析 

經前述分析，共軍軍銜制度將有以下的影響： 

1.優點： 

（1）減少人力成本： 

相同時間任官的軍士官，如果在低階的時間短，

在高階的時間長，國家所須負擔的人力成本將會

增加。共軍中高階的停年比例相當，可節省人力

成本。 

（2）增加低階幹部員額： 

低階的停年短，亦即人力的流動速率(單位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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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內晉升的人數)較快時，易使低階產生缺員的狀

況，而共軍的低階停年時間長，較易滿足基層幹

部員額。 

（3）充實幹部本職學能與經驗： 

停年短意即流動速率快，常會使得幹部無法完

全學習到工作上的本職學能及累積豐富的經驗，

故共軍幹部的停年時間長，可增加學習時間與機

會。 

（4）減少人才招募壓力： 

共軍幹部停年平均、時間長，在招募人才時不

需大量補充空缺，可減輕人力補充上的壓力。 

2.缺點： 

（1）初官任職按學歷授階：共軍以學歷為初官授

階的重要依據，獲得學士、碩士、博士學位的人

員，所授與的階級都不相同，最高可達少校，此

與國軍初任官一律授予少尉的規定(除國防醫學

院醫科畢業生授予中尉外)有很大的差異，顯然忽

略了幹部應有的歷練與經驗。 

（2）服役年限長，晉升管道不易暢通：共軍幹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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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役年限長，就長期來看雖可滿足部隊所需人才，但

卻無法活化組織；低階幹部停年短，流速快，高階幹

部停年長，流速慢，易使人員服役的時間大部分停留

在高階，造成高階幹部的擁塞。 

（3）晉升制度未盡公正：共軍以所任職務為依據，

職務的編階高，就授予較高的階級，這可能會造成不

公平的現象。共軍軍官或士兵若擔任高階職務，而其

現有軍階低於職務的編制軍階時，可提前晉升31，此

規定與各階服役的最少期限(停年)相矛盾，亦容易造

成人事上的不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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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結語 

軍制制度建構之良窳，端賴健全之制度，而制度之建立，

應隨部隊之需要適時予以修訂，以建立良好人事政策及溝通

管道，方能達到「精選高層、堅實中層、鞏固基層」之構想，

幹部才能保持旺盛之士氣及高度企圖心，使優秀幹部願意長

留軍中服務貢獻。國軍正面對組織結構調整與未來募兵制政

策的推動，軍中對專業技術的培育與傳承，較以往更為迫切，

面對未來將是一支以志願役人員為主的專業部隊。國軍應針

對以往推行人事制度之素質、缺員與役期受限等缺失，逐步

發展適合國情之人事體制，提供幹部合理發展體系與願景。 

  


